
美 和 夜 間 班  

高 分 貝 

日期 民國 114 年 9 月 9 日 

字號 114-1 美和夜間班第 1 號 

學務組： 

一、請假、補考、操行規則: 

(一)請假規則 

請上學校〝校務行政系統〞→輸入個人帳號（學號）及密碼（身分證字號）→〝學務

系統〞學生請假申請，請先填寫個人交通及住宿基本資料，再進入畫面點選右上角新

增、輸入請假日期、節數、假別、事由後點儲存→班導師即可線上審核您的假單，無

須列印假單，並隨時留意班導師是否已經審核。請假手續請於 1週內完成。 

※請假日期、假別異動處理程序：1 週內學生自行登錄請假系統，點選正確的資訊，

請班導師至系統審核。填寫「註銷假單申請表」以便註銷原錯誤的假單，請班導師簽

名後紙本送交進修推廣部學務組(北校區仁發樓 C201 室)。 

「註銷假單申請表」下載處：美和科大首頁→行政單位→進修推廣部→學生事務組→

表單下載→「註銷假單申請表」 

※各位同學請注意：每位同學請務必上網填寫個人交通及住宿基本資料。 

 (二)考試週請假補考程序 

完成請假→列印「假單」並檢附證明→班導師在假單簽章→向教務處課務組索取「延

後補考申請表」→補考科目任課教師簽名→系主任簽章後，聯同「假單」一併送交教

務處。「延後補考申請表」下載處：美和科大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課務組→表單

下載→其他→「延後補考申請表」 

(三)操行成績 

     依本校學生操行成績考查辦法，每學期操行成績基本分數 82 分，全勤加 3 分，遲到、 

     早退一次減 0.25 分，每小時病假減 0.05 分、事假減 0.1 分、曠課減 0.5 分，導師增減 

     共 6 分，未滿 60 分為操行不及格，因操行成績不及格經獎懲評議委員會決議退學或撤 

     銷學籍者，不得再行入學，請同學主動留意自己的操行成績。 

二、東區大樓前請勿停車，東區大樓前之身障停車位需申請總務處所發之身障停車證並且給 

    確實有需要的身障同學停用。汽車停車一律依總務處相關規劃停至汽車停車區，假日班 

    學生汽車停放以東區汽車停車場為主，機車停車場一律不准停放汽車，並請同學勿將車輛 

    停放於北校區省道兩側機車道上違規停車。除造成學校管理及附近住戶的困擾外，另因夜 

    間視線不佳，易肇生追撞車禍事件。請同學將車輛停入東區停車場以防止糾紛事件發生。 

三、麻煩新生班導師於新生報到當天可先將班級幹部選出及成立班級群組，並將幹部名 

    單於新生報到當天選完幹部後繳交至進修推廣部學務組辦公室 (北區仁發樓二樓 

    C201 辦公室)或回傳電子檔，以利幹部聯繫通知，並請導師將高分貝發至新生班級群 

    組。 

四、請各班班代排定清潔人員，上課前 5 分鐘提早至教室整理環境整潔，各位同學最後一節 

    下課時，務必將門窗電源關閉，並將您的隨身物品帶走，保持教室的清潔，以利隔天上 

    課班級使用，另因很多班級為共用教室，請各班使用教室桌椅時，如有搬動桌椅，使 

    用後請將桌椅放回原位，謝謝！ 

五、學校推行校園無菸計畫，故校園內一律不准吸菸，學校也依衛生局的指示在校園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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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劃設了禁止抽菸的白線，凡是在白線(校園)內吸菸將違反菸害防制法，一旦發現將處 

    2 千到 1 萬元罰款，違者將依校規處分；屏東縣衛生局將不定期派員抽查。 

六、各位班代表大家好，班聯會座談訂於 9 月 23 號(星期二)中午 11:45~12:30 及 9 月 27 

    號(星期六)12 點 10 分於 C211 教室舉行，參加人員為班代、副班代參加，會議備有便當 

    (素食者請先告知)，請參加同學準時就位，謝謝。(校外班免參加) 

七、各樓層頂樓麻煩各位同學不要上去，上面有監視器，上去頂樓警鈴就會響，監視器會拍 

    照回傳警衛室.教官室及值班教官手機上，值班教官隨即會去巡視，所以請同學不要上去 

    頂樓。 

八、上課麥克風請攜帶證件至資圖處 B312 辦公室借用，分機 8161。上課期間遇有設備問題 

    請班代至群組反應。 

九、如欲申請各校區汽車停車證，請至總務處網頁停車證申請專區填寫申請資料，並至總務 

    處出納組繳費，如有疑問請電洽總機 7799821 轉 8850。 

十、高分貝每 2 至 3週轉發一次，請各位同學務必詳讀高分貝內跟自己權益相關的內容與學 

    校相關規定 

十一、各位班代大家好，請班代轉達至班群裡，夜間班與假日班學生要辦理減免、就貸、 

      休、退或電話詢問相關事項，請於以下學務組上班時間辦理，謝謝. 

十二、夜間及假日校內相關業務承辦人 
單位 上班時間 姓名 分機 業務 

學務組 

一至三 08:00-17:00 

四至五 14:00-22:00 

星期六 08:00-18:00 

星期日 08:00-18:00 

秦光宙組長 8232 
負責學生各項活動輔導計劃

之實施及處室協調工作。 

林懷宗教官 8614 
負責就學貸款、減免、弱勢

助學 

謝新春老師 8233 負責請假、缺曠及獎懲。 

總務處 

事務營

繕組 

一至五 08:00-17:00 

王昱凱組長 8128 環境清潔維護管理 

蔣繼宏組長 8815 

全校冷氣、水電、空調、鐘

聲調整及節能系統等設備保

養及維護。 

教務處

註冊組 
四至五 08:00-21:00 

星期六 12:00-16:00 

星期日 12:00-16:00                          

張美枝組長 8181 
學籍、休／復／退學、學生

證、畢業證書印製 

教務處

課務組 
陳怡璇組長 8184 選課、加退選、扣考等 

資圖處 

一至五 08:00-22:00 

星期六 08:30-18:30 

星期日 10:00-18:00 

有相關問題請

打分機聯絡             
8161 

教學 E化平台電腦、網路、投

影機、麥克風借用等 

圖書館                 
一至五 08:00-19:00 

星期六 09:30-16:30 
一樓流通櫃檯 

8156 

8152 
圖書借閱 

衛保組      
一至五 08:00-22:00 

星期六 09:00-17:00 

傅淑惠護理師 

潘錦成護理師 

8226 

8006 

防疫問題、體檢資料繳交、學

生保險申請、緊急傷病之處理

與轉診 

學務組：就學貸款、減免、獎助學金、弱勢助學 

一、112-2 各類獎助學金資訊已陸續公佈，請逕至課外活動組獎學金資訊專區網站查詢或電 

洽課指組洪老師-分機 8217，以維個人權益。 

二、114-1 學雜費減免及就學貸款收件注意事項：(相關規定請上進修推廣部-學務組-就學補



 

 

 

 

轉傳衛保組通知 

 

承辦

單位 
分類 執行內容 

衛保組 

8226 

8006 

活動 

宣傳 

一、 9/25-11/27(每週四) 15:00~17:00，於東區商學大樓 B1 小舞台舉辦有氧

運動。 

，參與活動每次服務學習 2分，請同學踴躍參與。 

二、 健康護照集點手冊活動持續中，獎品有全聯禮券、星巴克飲料券，健康護

照集點手冊於健康中心領取，領取手冊即贈送 10 點，請同學踴躍參與集點活

動，獎品數量有限，換完為止。 

衛保組 

8226 

8006 

健康 

事項 

公告 

一、 新生及轉學生健檢尚未完成同學：請列印-學生健康資料卡，自行至醫療

院所依資料卡上的項目執行健檢，務必確認健康資料卡上每一項都要完成，並

於九月完成繳交健檢資料至仁發樓一樓 C110 健康中心，以利回傳教育部系統

作業辦理。依據學校衛生法第八條及學生獎懲辦法第七條第十款之規定，未完

成健康檢查者以違反校規記申誡一次論處。  

二、 新生還未填寫線上健康資料卡，請盡快完成填寫。                                    

   
三、 進修部體檢時間 9/27(六)08:00~11:30 

助專區參閱) 

(一)最後截止期限為 9 月 22 日（週一），逾期未繳件或缺件者視同放棄減免及就貸資

格。 

(二)貸款及上傳附件截止日為 9 月 22 日（週一）。 

(三)上傳資料請至學校首頁-行政單位-進修推廣部-學生事務組-最新消息，有上傳流程。 

上傳資料如下:減免:證明文件、資料及申請表。就貸:台銀就貸申請撥款通知書第二

聯。 

三、114 學年度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補助(年收入 90 萬以下)自 9 月 8 日(一)開始申請至
10 月 17 日(五)晚間 9 點停止收件，逾時不候。繳交資料如下：學生及關係人 114 年 7 月
1 日後申請之戶籍謄本正本、114 學年度申請表。申請表請至進修推廣部-學生事務組-表
單下載下載，申請資格如下： 

    (一)學生及關係人 113 年度年所得 90 萬元以下。 
    (二)學生及關係人 113 年度年利息所得 2萬元以下。 

(三)學生及關係人不動產價值在 650 萬以下。 
    關係人定義：學生未婚者關係人為其父母，學生已婚者關係人為其配偶，學生離婚或配

偶死亡者關係人為其本人。 

四、為利學校各項獎助學金、就貸書籍費、學雜費溢繳退費作業得以在最短時間內完成撥 

    款，請尚未繳匯款帳戶資料表的同學儘速繳交至出納組。 

    匯款專用帳戶資料申請表網址 

    https://gad.meiho.edu.tw/p/406-1005-3443,r167.php?Lang=zh-tw 



衛保組 

8226 

8006 

菸害 

防制 

宣導 

一、 依「菸害防制法」規定大專校院全面禁菸及電子煙，禁止吸菸場所，違

反將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 

二、 校園全面禁菸(包含校門口、汽機車停車場等皆屬校區範圍)，如違反規

定在校園吸菸者，將予以懲處，須進行列管並受戒菸教育輔導三小時，請各

位同學加以注意。 

衛保組 

8226 

8006 

登革

熱/屈

公病

宣導 

一、 目前國內登革熱/屈公病仍有傳播風險，且近來氣候高溫午後降雨，適合病媒

蚊孳生，校園已定期安排校園環境噴藥與水溝投藥，請同學提高警覺，主動戶

內外環境清潔，落實「巡、倒、清、刷」，以降低病媒蚊密度，一同維持周邊環

境整潔、內外巡查清除孳生源，如有積水容器請協助倒除。 

二、 蚊子一天之中叮咬人的高峰期約在日出後的 1-2 小時及日落前的 2-3 小時，

此時應盡量避免到戶外活動，或是請做好自我保護措施，例如塗抹政府機關核   

    可之防蚊藥劑，穿著淺色薄長褲長袖等，以避免蚊蟲叮咬。 

三、 近期國際間屈公病疫情嚴峻，疾管署已提升屈公病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至第

二級「警示」，爰請教職員工生留意暑假期間有流行地區旅遊史之返國後之健

康狀況。登革熱/屈公病常見症狀：發燒、頭痛、後眼窩痛、肌肉關節痛、出

疹等疑似症狀時，切勿自行服用成藥應儘速就醫，就醫時告知醫師旅遊史及活

動史，以利登革熱鑑別診斷及防疫措施介入。 

 

校外班健檢由個人至醫院實施健檢（沒有統一的醫院）於 9月 30 日前將檢查報告繳回學校即

可，相關資訊可至衛保組最新消息 114 學年度新生監檢須知查詢 


